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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余靜華
電話：04-37061169
電子信箱：e-2537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7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4011408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09030000E_1140114088_send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4學年度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部分領域課程雙語教

學實施計畫─雙語教學公開觀議課研習」資訊1份，請貴

校鼓勵所屬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（以下簡稱彰師大）114年10月27日

英語字第1143400877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「114學年度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部分領域課程雙語教

學實施計畫」之雙語教學教師瞭解完整的雙語教學課堂執

行方式，並推動跨校雙語教學經驗交流，本署委請彰師大

舉辦雙語教學公開觀議課研習。

三、本案重要資訊如下（報名方式及相關資料詳如附件）：

(一)辦理時間及地點（實體及線上同步進行）：

１、場次一：

(１)日期：11月12日（星期三）。

(２)時間：下午2時45分至4時45分。

(３)科目：多元選俢（全民國防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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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４)公開授課教師：國立興大附中周昇鴻教官。

２、場次二：

(１)日期：11月19日（星期三）

(２)時間：中午12時至下午3時20分。

(３)科目：體育。

(４)公開授課教師：臺北市立南港高中姜力維教師。

３、場次三：

(１)日期：12月16日（星期二）

(２)時間：中午1時20分至下午3時30分。

(３)科目：多元選俢（美術）。

(４)公開授課教師：國立苗栗高中陳欣慧教師。

(二)研習對象：

１、114學年度執行本計畫之學校學科教師。

２、其他對雙語教學有興趣之教師。

(三)報名時間及方式：

１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4年11月10日（星期一）下午5

時止。

２、報名方式：請透過Google表單報名。網址：

https://forms.gle/4apPT4eu1DP558dc6。

３、注意事項：

(１)請於表單中選擇欲報名之場次（可複選）。

(２)錄取名單及會議連結將於114年11月11日（星期

二）以電子郵件通知。線上報名人數以500人為上

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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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，若超過上限將以114學年度執行本計畫之教師

為優先，並以報名順序為錄取依據。未錄取者恕不

另行通知。

四、請114學年度執行旨揭計畫之學校，務必通知執行教師旨揭

研習資訊，選擇適合場次報名。代課費用可由計畫經費支

應。

五、請學校惠予出席教師公（差）假及課務排代。

六、如有相關疑義，請逕洽彰師大林芸平小姐、陳宥彩小姐，

聯絡電話：04-7232105分機2581、2584；聯絡信箱：

bilingual2581@bilingualpj.tw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英語學系（部領雙語計畫

工作小組）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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